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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會資產分離保管自律規範第三條條文對照表 
條文內容  說明 

第三條  (分離保管及例外) 

除法令或本自律規範

另有規定外，會員對於其

所持有之客戶法幣或虛擬

資產，應與自身之法幣或

虛擬資產分離保管。 

會員所保管之客戶虛

擬資產，其存放比例應符

合下列標準之一： 

一、 依數量計算：至少百

分之七十五應存放於

冷錢包，存放於熱錢

包之比例不得逾百分

之二十五。 

二、 依價值計算：至少百

分之八十五應存放於

冷錢包，存放於熱錢

包之比例不得逾百分

之十五。 

會員保管客戶虛擬資

產者，其核心系統應符合

以下任一資安標準： 

一、ISO 國際標 準 認 證

27001/27701/27017。 

二、歐盟雲端服務星級驗

證 制 度 （EuroCloud 

Star Audit, ECSA。 

三、美國雲端安全聯盟

（Cloud Security 

Alliance, CSA）STAR

認證。 

四、SOC2 Type 2 認證要

求。 

第三條 (分離保管及例外)  

除法令或本規範另有

規定外，會員對於其所持

有之客戶法幣或虛擬資

產，應 與自身之法幣或虛

擬資產分離保管。  

會員所保管之客戶虛

擬資產，其中至少百分之

〇〇應存放於冷錢包。惟

符合以下任一資安標準

者，得僅將百分之〇〇存

放於冷錢包：  

一、ISO 國際標準認證

27001/27701/27017。 

二、歐盟雲端服務星級驗

證 制 度 （EuroCloud 

Star Audit, ECSA。  

三、美國雲端安全聯盟

（Cloud Security 

Alliance, CSA）STAR

認證。  

四、SOC2 Type 2 認證要

求。 

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

114 年 12 月 30 日金管證券

字第1140385640號令，爰修

正第 2 項及增訂第 3 項，俾

利會員一致遵循。 

 


